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號

異  議  人  許瑞宜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

民國114年1月9日所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9日所

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已於114年1

月17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

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4年1月23日具狀聲明異議，有

其民事異議狀上本院收文戳在卷可查，未逾法定10日之不變

期間，且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

定，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雲林縣○

○市○○里○○路00號9樓之現戶籍地（下稱斗六市址），

且當時並未實際居住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

古坑鄉址），故本院89年度促字第459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

爭支付命令）既對非聲請人住所之地址為送達，復查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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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為已合法送達於聲請人之證據，自不生合法送達之效

力，依民事訴訟法第515條第1項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

效力，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民事

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條第1項之

規定，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

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

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如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

地域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

域即為其住所。而住所雖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惟倘無客觀

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

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戶籍登記之處所，仍非不得資

為推定其住所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73號判

決意旨參照）。再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

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亦為民法第24條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支付命令卷宗業已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此有本

院檔案銷毀目錄在卷為憑，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卷內資料判斷

系爭支付命令實際送達之情形。惟檢視本院89年5月12日核

發之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務人即異議人之住所為雲林縣○○

鄉○○村○○00號（即古坑鄉址），並無其他地址之記載，

堪認系爭支付命令應係送至該地址對異議人為送達。

　㈢異議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斗六市址，於89年間本院

核發系爭支付命令時，已未居住在古坑鄉址等情，有異議人

之戶籍謄本、異議人所提出時任古坑鄉崁腳村村長吳勝坤出

具之未居住證明書，及雲林縣○○鄉○○000○00○0○○鄉

○○○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古坑鄉崁腳村歷屆村長名冊

附卷可佐，應堪信為真實。堪認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之古坑鄉

址已非異議人之戶籍地及實際住所地，異議人自有廢止古坑

鄉址為其住所之意思，古坑鄉址於系爭支付命令核發時既已

非異議人之住所，自難認系爭支付命令已合法送達予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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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㈣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

人；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10日內

提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

文。而所謂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如依職權為送達、付與

判決確定證明書等是，當事人如對書記官所為送達、付與判

決確定證明書，主張不合法而聲請重新送達或撤銷判決確定

證明書，乃屬書記官職權之行使，書記官應先為適當之處

分，送達或通知當事人後，當事人如有不服，始得向書記官

所屬之法院提出異議，由所屬法院裁定之，法院尚不得未經

書記官為處分，即逕予以裁定。經查，系爭支付命令係由本

院法官核發（非由司法事務官核發），並由書記官付與確定

證明書，有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憑，依上開規

定及說明，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之撤銷與否，依法須先

由書記官為適當之處分，若當事人對於書記官之處分不服，

提出異議，始得由書記官所屬法院就該異議為裁定，本件異

議人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所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

撤銷，自應由書記官就異議人之聲請先為准駁之處分，本院

司法事務官未待書記官先為處分，逕為駁回異議之裁定，程

序上尚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並未合法送達異議人，異議之20日

不變期間自無從起算，系爭支付命令尚未確定，且自系爭支

付命令核發迄今，3個月內不能送達異議人，依民事訴訟法

第515條第1項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固無從確

定。惟依前揭說明，異議人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

所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撤銷，自應由書記官先就異議人之聲

請為准駁之處分，本件未經書記官先行處分，司法事務官即

逕為駁回異議之裁定，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自應由本院將

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廢棄，移由所屬書記官另為適當之

處分，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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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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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號
異  議  人  許瑞宜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9日所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9日所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已於114年1月17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4年1月23日具狀聲明異議，有其民事異議狀上本院收文戳在卷可查，未逾法定10日之不變期間，且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雲林縣○○市○○里○○路00號9樓之現戶籍地（下稱斗六市址），且當時並未實際居住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古坑鄉址），故本院89年度促字第459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既對非聲請人住所之地址為送達，復查無其他可認為已合法送達於聲請人之證據，自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515條第1項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如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即為其住所。而住所雖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惟倘無客觀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戶籍登記之處所，仍非不得資為推定其住所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7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亦為民法第24條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支付命令卷宗業已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此有本院檔案銷毀目錄在卷為憑，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卷內資料判斷系爭支付命令實際送達之情形。惟檢視本院89年5月12日核發之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務人即異議人之住所為雲林縣○○鄉○○村○○00號（即古坑鄉址），並無其他地址之記載，堪認系爭支付命令應係送至該地址對異議人為送達。
　㈢異議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斗六市址，於89年間本院核發系爭支付命令時，已未居住在古坑鄉址等情，有異議人之戶籍謄本、異議人所提出時任古坑鄉崁腳村村長吳勝坤出具之未居住證明書，及雲林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古坑鄉崁腳村歷屆村長名冊附卷可佐，應堪信為真實。堪認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之古坑鄉址已非異議人之戶籍地及實際住所地，異議人自有廢止古坑鄉址為其住所之意思，古坑鄉址於系爭支付命令核發時既已非異議人之住所，自難認系爭支付命令已合法送達予異議人。
　㈣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人；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10日內提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文。而所謂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如依職權為送達、付與判決確定證明書等是，當事人如對書記官所為送達、付與判決確定證明書，主張不合法而聲請重新送達或撤銷判決確定證明書，乃屬書記官職權之行使，書記官應先為適當之處分，送達或通知當事人後，當事人如有不服，始得向書記官所屬之法院提出異議，由所屬法院裁定之，法院尚不得未經書記官為處分，即逕予以裁定。經查，系爭支付命令係由本院法官核發（非由司法事務官核發），並由書記官付與確定證明書，有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憑，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之撤銷與否，依法須先由書記官為適當之處分，若當事人對於書記官之處分不服，提出異議，始得由書記官所屬法院就該異議為裁定，本件異議人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所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撤銷，自應由書記官就異議人之聲請先為准駁之處分，本院司法事務官未待書記官先為處分，逕為駁回異議之裁定，程序上尚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並未合法送達異議人，異議之20日不變期間自無從起算，系爭支付命令尚未確定，且自系爭支付命令核發迄今，3個月內不能送達異議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15條第1項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固無從確定。惟依前揭說明，異議人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所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撤銷，自應由書記官先就異議人之聲請為准駁之處分，本件未經書記官先行處分，司法事務官即逕為駁回異議之裁定，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廢棄，移由所屬書記官另為適當之處分，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號

異  議  人  許瑞宜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

民國114年1月9日所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9日所

    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已於114年1

    月17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

    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4年1月23日具狀聲明異議，有

    其民事異議狀上本院收文戳在卷可查，未逾法定10日之不變

    期間，且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

    定，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雲林縣○○

    市○○里○○路00號9樓之現戶籍地（下稱斗六市址），且當時

    並未實際居住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古坑鄉址），

    故本院89年度促字第459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

    既對非聲請人住所之地址為送達，復查無其他可認為已合法

    送達於聲請人之證據，自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依民事訴訟

    法第515條第1項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爰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民事

    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條第1項之

    規定，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

    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

    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如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

    地域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

    域即為其住所。而住所雖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惟倘無客觀

    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

    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戶籍登記之處所，仍非不得資

    為推定其住所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73號判

    決意旨參照）。再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

    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亦為民法第24條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支付命令卷宗業已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此有本

    院檔案銷毀目錄在卷為憑，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卷內資料判斷

    系爭支付命令實際送達之情形。惟檢視本院89年5月12日核

    發之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務人即異議人之住所為雲林縣○○鄉

    ○○村○○00號（即古坑鄉址），並無其他地址之記載，堪認系

    爭支付命令應係送至該地址對異議人為送達。

　㈢異議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斗六市址，於89年間本院

    核發系爭支付命令時，已未居住在古坑鄉址等情，有異議人

    之戶籍謄本、異議人所提出時任古坑鄉崁腳村村長吳勝坤出

    具之未居住證明書，及雲林縣○○鄉○○000○00○0○○鄉○○○00000

    00000號函暨檢附之古坑鄉崁腳村歷屆村長名冊附卷可佐，

    應堪信為真實。堪認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之古坑鄉址已非異議

    人之戶籍地及實際住所地，異議人自有廢止古坑鄉址為其住

    所之意思，古坑鄉址於系爭支付命令核發時既已非異議人之

    住所，自難認系爭支付命令已合法送達予異議人。

　㈣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人

    ；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10日內提

    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文

    。而所謂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如依職權為送達、付與判

    決確定證明書等是，當事人如對書記官所為送達、付與判決

    確定證明書，主張不合法而聲請重新送達或撤銷判決確定證

    明書，乃屬書記官職權之行使，書記官應先為適當之處分，

    送達或通知當事人後，當事人如有不服，始得向書記官所屬

    之法院提出異議，由所屬法院裁定之，法院尚不得未經書記

    官為處分，即逕予以裁定。經查，系爭支付命令係由本院法

    官核發（非由司法事務官核發），並由書記官付與確定證明

    書，有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憑，依上開規定及

    說明，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之撤銷與否，依法須先由書

    記官為適當之處分，若當事人對於書記官之處分不服，提出

    異議，始得由書記官所屬法院就該異議為裁定，本件異議人

    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所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撤銷

    ，自應由書記官就異議人之聲請先為准駁之處分，本院司法

    事務官未待書記官先為處分，逕為駁回異議之裁定，程序上

    尚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並未合法送達異議人，異議之20日

    不變期間自無從起算，系爭支付命令尚未確定，且自系爭支

    付命令核發迄今，3個月內不能送達異議人，依民事訴訟法

    第515條第1項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固無從確定

    。惟依前揭說明，異議人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所

    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撤銷，自應由書記官先就異議人之聲請

    為准駁之處分，本件未經書記官先行處分，司法事務官即逕

    為駁回異議之裁定，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司

    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廢棄，移由所屬書記官另為適當之處

    分，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號

異  議  人  許瑞宜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9日所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9日所為89年度促字第459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已於114年1月17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收受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4年1月23日具狀聲明異議，有其民事異議狀上本院收文戳在卷可查，未逾法定10日之不變期間，且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聲請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雲林縣○○市○○里○○路00號9樓之現戶籍地（下稱斗六市址），且當時並未實際居住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古坑鄉址），故本院89年度促字第459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既對非聲請人住所之地址為送達，復查無其他可認為已合法送達於聲請人之證據，自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515條第1項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如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即為其住所。而住所雖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惟倘無客觀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戶籍登記之處所，仍非不得資為推定其住所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7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亦為民法第24條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支付命令卷宗業已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此有本院檔案銷毀目錄在卷為憑，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卷內資料判斷系爭支付命令實際送達之情形。惟檢視本院89年5月12日核發之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務人即異議人之住所為雲林縣○○鄉○○村○○00號（即古坑鄉址），並無其他地址之記載，堪認系爭支付命令應係送至該地址對異議人為送達。

　㈢異議人於85年2月7日便將戶籍遷入斗六市址，於89年間本院核發系爭支付命令時，已未居住在古坑鄉址等情，有異議人之戶籍謄本、異議人所提出時任古坑鄉崁腳村村長吳勝坤出具之未居住證明書，及雲林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古坑鄉崁腳村歷屆村長名冊附卷可佐，應堪信為真實。堪認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之古坑鄉址已非異議人之戶籍地及實際住所地，異議人自有廢止古坑鄉址為其住所之意思，古坑鄉址於系爭支付命令核發時既已非異議人之住所，自難認系爭支付命令已合法送達予異議人。

　㈣按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應依送達或其他方法通知關係人；對於法院書記官之處分，得於送達後或受通知後10日內提出異議，由其所屬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定有明文。而所謂法院書記官所為之處分，如依職權為送達、付與判決確定證明書等是，當事人如對書記官所為送達、付與判決確定證明書，主張不合法而聲請重新送達或撤銷判決確定證明書，乃屬書記官職權之行使，書記官應先為適當之處分，送達或通知當事人後，當事人如有不服，始得向書記官所屬之法院提出異議，由所屬法院裁定之，法院尚不得未經書記官為處分，即逕予以裁定。經查，系爭支付命令係由本院法官核發（非由司法事務官核發），並由書記官付與確定證明書，有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憑，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之撤銷與否，依法須先由書記官為適當之處分，若當事人對於書記官之處分不服，提出異議，始得由書記官所屬法院就該異議為裁定，本件異議人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所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撤銷，自應由書記官就異議人之聲請先為准駁之處分，本院司法事務官未待書記官先為處分，逕為駁回異議之裁定，程序上尚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並未合法送達異議人，異議之20日不變期間自無從起算，系爭支付命令尚未確定，且自系爭支付命令核發迄今，3個月內不能送達異議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15條第1項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固無從確定。惟依前揭說明，異議人既係就本院書記官89年6月29日所為之確定證明書聲請撤銷，自應由書記官先就異議人之聲請為准駁之處分，本件未經書記官先行處分，司法事務官即逕為駁回異議之裁定，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廢棄，移由所屬書記官另為適當之處分，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偉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百慶



